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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依據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辦理非都市土地

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之辦理程序及查核項目 

一、辦理程序： 

（一）本部於 106 年 5 月 16 日公告實施「修正全國區域計畫」，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依該計畫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

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（以下簡稱作業須知）

規定，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，並應

於前開計畫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 6 個

月內函送本部，且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函送案件應同時

包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等二類案件，並

以全市（縣）一次性辦理為原則。 

（二）為使本次辦理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作業更為

周延，後續辦理程序，除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製作

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、土地使用編定圖及清冊，辦理公

開展覽及說明會、專案小組審議、由本部函請有關機關提

供審核意見外，並將逐案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（或

討論）後，本部再據以辦理核備或不予核備作業。 

（三）為加速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效率，將由本部先行召開

機關研商會議，釐清相關行政疑義作業後，再組成本部區

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進行審查，並俟獲致具體結論後，

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報告（或討論）（詳如圖 1）。 

（四）依據本部 102 年 9 月 6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9060 號函說明

五略以：「……（二）本案如納入新北市區域計畫，並指定

為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』者，貴府可依上開說明三，採

『階段性方式』提出申請，由本部逕簽報同意將『特定農

業區』檢討變更為『一般農業區』，免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



 2 

員會審議」，故如新北市政府及臺中市政府所報案件，係屬

新北市區域計畫及臺中市區域計畫中所提「新訂或擴大都

市計畫」或「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」案件，因各該案件

均經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就其全市宜維護農地面積總量進

行審議確認，是以，本部後續將以書面徵詢有關機關意見

後，逕予辦理核備作業，免辦機關研商會議、區委會專案

小組會議及區委會大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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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辦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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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相關作業順利於

108 年底前辦理完成，後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將核備文

件函送本部後，將依據下列各點管控辦理進度（詳如圖 2）：  

1.本部營建署徵詢有關機關意見：直轄市、縣(市)函送本

部後，本部營建署將於 2週內徵詢有關機關意見。 

2.有關機關意見回復：請有關機關於 4週內回復審查意見。 

3.本部營建署召開機關研商會議：本部營建署將受理後 4

週內召開機關研商會議。 

4.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補正：本部營建署將於有關機關意

見回復及前開機關研商會議後 2 週內，彙整相關意見函

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

文到 4週內完成補正。 

5.召開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：本部營建署將於收到前

開補正資料 4 週內，召開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。如

有關機關無意見或前開機關研商會議無應配合修正事項

者，本部營建署將於機關研商會議後 4 週內，召開本部

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。 

6.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補正：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於

前開區委會專案小組會議紀錄文到 4週內完成補正。 

7.提本部區委會大會： 

(1)本部營建署將於收到前開補正資料 4 週內，提本部區

委會大會報告，惟如會議過程有委員認有深入討論之

必要者，將調整為討論案。 

(2)如本部區委會專案小組決議無應配合修正事項者，本

部營建署將於專案小組會議後 4 週內，提本部區域計

畫委員會大會報告(或討論)。 

8.核備：本部（營建署）將前開區委會大會紀錄確認後 2

週內辦理核備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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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配合辦理補正者，以簡報或其

他書面資料補充說明為原則，並俟本部區委會大會決定

後，再行辦理土地清冊及相關圖說修正作業。 
 

 

圖 2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流程及時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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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又為使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過程，更為周延瞭解案件

內容，故後續本部召開機關研商會議及本部區域計畫委員

會相關會議時，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至少說明下列事

項： 

1.計畫緣起：本次辦理檢討變更緣由。 

2.檢討變更區位、範圍、筆數及面積。 

3.辦理經過：包含規劃、工作小組會議、公開展覽及說明

會、專案小組會議等時間等。 

4.現況分析： 

(1)檢討變更範圍內土地之現行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。 

(2)全市（縣）農地資源條件，並標示檢討變更區位。前

開農地資源條件包含： 

A.山坡地範圍。 

B.農地分類分級成果。 

C.投資重大農業改良設施地區。 

D.農業經營專區。 

E.農業主管機關輔導農業生產地區。 

F.養殖漁業生產區。 

G.土壤鹽化地區。 

H.土壤礫化地區。 

I.經政府單位登記在案之地勢低窪或海水倒灌區域。 

(3)全市（縣）重大建設等分布情形，並標示檢討變更區

位。前開項目包含： 

A.重大建設計畫之地區（按：已開發完成之重大建設）。 

B.工業區、科學園區。 

C.高鐵特定區、國（省）道交流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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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都市發展用地（按：指都市計畫範圍內之都市發展

用地，不包含都市計畫農業區、保護區、河川區及

其他非以發展為目的者）。 

E.環保署公告受汙染場址地區。 

G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域計畫（按：已公告實施者）

劃設之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得申

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等。 

5.空間發展計畫及構想： 

(1)整體空間發展目標。 

(2)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及區位。 

6.總量： 

(1)本次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以 106 年土地使

用分區為核算基礎，是否不少於 104 年度內政統計之

特定農業區面積。（例如：104年特定農業區面積為 A，

106年特定農業區為 B，本次檢討變更後增加或減少特

定農業區面積為 C，則 B+C ≧ A） 

(2)倘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農業主管單位確認面積少

於 104 年度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積者，請於函送

本部時述明具體理由或例外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，以

及其他協助農業發展或維護農地資源等因應措施。 

7.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情形說明： 

(1)操作方式：說明各項檢討變更條件之實際操作及套繪

方式。 

(2)檢討成果： 

A.本次檢討變更前後，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特定農業

區及一般農業區筆數及面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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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以鄉（鎮、市、區）或適當個案為單元，逐一製作

檢討變更前後對照圖，並說明其符合作業須知何項

檢討變更條件。 

8.本部營建署提會討論議題之回應處理意見。 

 

二、查核項目 

為使後續審議標準具有一致性，本部營建署依據「修正

全國區域計畫」及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

用地作業須知規定，研擬查核項目如表 1，後續採逐案查核方

式處理（即一案一表），作為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同意其土地

使用分區得否由特定農業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之參考條

件： 
 

表 1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案件查核表 

類別 項目 審核結果 
說明及相關

公文 

中央審查機

關 

整體性 一、本次所送案件類型，是否同時包

含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及一

般農業區案件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／內

政部（營建

署） 

二、本案圖、冊（含格式、份數）及

相關資料是否符合規定？ 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（營

建署、地政

司） 

三、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業區面積，

是否不少於 104 年內政統計之

特定農業區面積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 

四、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資疑義

地區辦理現勘？ □是 

□否 

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／內

政部（營建

署地政司） 

五、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

會，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應？ 
□是 

□否 

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／內

政部（營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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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、地政司） 

六、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，如有不

同意意見，是否已協調整合？ □是 

□否 

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／內

政部（營建

署、地政司） 

個案性 一、本案檢討變更方式是否符合各該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整體空間發展

構想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（營

建署） 

二、是否均非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

域計畫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

畫、得申請設施型使用分區變更

區位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內政部（營

建署） 

三、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

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原則？ 

□是 

□否 

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 

四、是否有陳情意見？又其意見是否

經妥適處理？ □是 

□否 

 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／內

政部（營建

署、地政司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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